根据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程序有关规定，2026年4月30日我局对以下入河排污口设置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6年5月9日—2026年5月15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入河排污口设置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qsthjjsk@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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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区龙桥街道南岸浦片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渝（涪）环排口审

〔2026〕1号
	20260430  
	批准
	20260509
	FA-500102-0231-SH-00


